扎鲁特旗陕坝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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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地价主要成果
（一）五原县天吉泰镇土地定级成果

城镇土地定级是根据城镇土地的经济、自然两方面属性及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对城镇土地使用价值进行综合分析，揭示城镇内部土地质量的地域差异，评定城镇土地级别。土地定级指标体系建立的实质是进行土地定级因素因子的选择及其权重的确定，它是土地定级的一项基础工作。土地定级因素因子选择及权重的确定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土地定级成果客观、实用与否。

根据《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和《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的要求：土地定级估价的对象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可作为城镇建设用地使用的土地。根据《五原县天吉泰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并参考《五原县三区三线成果》综合确定五原县评估范围，结合五原县天吉泰镇现状及规划特点，确定本次五原县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评估总面积102.76公顷。全乡镇土地按商业服务业、居住、工矿、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五个类别进行划分。边界说明如下：
　　 1、商业服务业用地边界说明
Ⅰ级商业服务业用地土地总面积38.5公顷。

北至政府北墙、南至中心学校南墙、西至民族供电所西墙、东至地税所东墙，该区域集中着天吉泰镇最主要的商业建筑，该地段的商业服务业繁华程度、土地利用集约状况、基础设施、交通条件等方面都是最优的，是天吉泰镇的黄金商业地段。

Ⅱ级商业服务业用地土地总面积64.26公顷。

二级商业服务业用地土地范围为定级范围内除一级商业服务业用地以外的土地，范围为东至东侧定级边界、南至南侧定级边界、西至西侧定级边界、北至北侧定级边界形成的闭合区域，该区域交通状况一般，距商业服务业繁华中心较近，基础设施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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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五原县天吉泰镇商业服务业用地级别图
　　 2、居住用地边界说明

具体定级范围描述如下：

Ⅰ级居住用地土地总面积48.72 公顷。

东至天吉泰卫生院东墙，南至中心学校南墙，西至民族供电所西墙，北至政府北墙。该区域基础设施完善度和公用设施完备度最高，为居民生活提供有利条件；道路通达度好，对外交通便利，方便人们出行；环境环境质量高;是区位条件最好的居住区。

Ⅱ级居住用地土地总面积54.04 公顷。

二级居住用地土地范围为定级范围内除一级居住用地以外的土地，范围为东至东侧定级边界、南至南侧定级边界、西至西侧定级边界、北至北侧定级边界形成的闭合区域。该区域基础设施完善度、公用设施完备度、道路通达度以及对外交通便利度等相对I级来说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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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五原县天吉泰镇居住用地级别图
3、工矿用地边界说明

　具体定级范围描述如下：

　　Ⅰ级工矿用地土地总面积41.04公顷。

北至政府北墙、南至中心学校南墙、西至民族供电所西墙、东至瑞锦小区西侧。该区域交通条件好，对外交通便利度高，运输方便。

Ⅱ级工矿用地土地总面积61.72公顷。

二级工矿用地土地范围为定级范围内除一级工矿用地以外的土地，范围为东至东侧定级边界、南至南侧定级边界、西至西侧定级边界、北至北侧定级边界形成的闭合区域。该区域交通条件较差，不利于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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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五原县天吉泰镇工矿用地级别图
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边界说明

具体定级范围描述如下：

Ⅰ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地总面积42.74 公顷。

东至瑞锦小区西侧，南至中心学校南墙，西至民族供电所西墙，北至政府北墙。该区域基础设施完善度和公用设施完备度最高，为居民生活提供有利条件；道路通达度好，对外交通便利，方便人们出行；环境质量高，绿地覆盖率大，是区位条件最好的居住区。
Ⅱ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地总面积60.02公顷。

二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地范围为定级范围内除一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以外的土地，范围为东至东侧定级边界、南至南侧定级边界、西至西侧定级边界、北至北侧定级边界形成的闭合区域。该区域基础设施完善度、公用设施完备度、道路通达度以及对外交通便利度等相对I级来说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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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  五原县天吉泰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级别图
　 　5、公用设施用地边界说明

具体定级范围描述如下：

　　Ⅰ级公用设施用地土地总面积44.21公顷。

北至政府北墙、南至中心学校南墙、西至民族供电所西墙、东至瑞锦小区西侧。该区域交通条件好，对外交通便利度高，运输方便。

Ⅱ级公用设施用地土地总面积58.55公顷。

二级公用设施用地土地范围为定级范围内除一级公用设施用地以外的土地，范围为东至东侧定级边界、南至南侧定级边界、西至西侧定级边界、北至北侧定级边界形成的闭合区域。该区域交通条件较差，不利于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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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五原县天吉泰镇公用设施用地级别图

（二）五原县天吉泰镇各类用地级别基准地价

表1-2-1  天吉泰镇各类用地基准地价表
	行政区
	用地类型
	级别
	地价（元/平方米）
	地价（万元/亩）

	天吉泰镇
	商业服务业用地
	Ⅰ
	134
	8.93 

	
	
	Ⅱ
	100
	6.67 

	
	居住用地
	Ⅰ
	116
	7.73 

	
	
	Ⅱ
	87
	5.80 

	
	工矿用地
	Ⅰ
	112
	7.47 

	
	
	Ⅱ
	84
	5.6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Ⅰ
	113
	7.53 

	
	
	Ⅱ
	85
	5.67 

	
	公用设施用地
	Ⅰ
	112
	7.47 

	
	
	Ⅱ
	84
	5.60 


（三）五原县天吉泰镇基准地价内涵

　  本次制定的基准地价为五原县天吉泰镇102.76公顷范围内，按用途在以下设定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平均价格：

　　 1、估价期日：本次估价期日为2025年6月30日；

　　 2、权利状况：土地权利状况为完整权利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土地使用年期：土地使用年期按法定最高出让年限设定，即商业服务业用地40年、居住用地70年、工矿用地50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机关团体、科研、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供水、排水、供电、供燃气、供热、通信、邮政、广播电视设施、环卫、消防、干渠、水工设施、其他公用设施用地）50年；

　 　4、土地开发程度：土地开发程度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五通一平”（即通路、通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及宗地内场地平整）;工矿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为“五通一平”（即通路、通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及宗地内场地平整）。

　　 5、容积率：根据测算确定各用途容积率，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0；工矿用地、公用设施用地0.8；

　　 6、其他条件为宗地地价修正系数表中的“一般”条件。

（四）土地用途细分及其他用途修正

①必要性

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类型呈现多元化，相应的土地利用方式和用途也显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加之自然资源部进一步细化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且不同物业形态由于经营能力及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不同，其土地收益、市场地价水平存在较大差别。目前，商业服务业、居住、工矿、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公用设施用地五类用地基准地价分类体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土地市场发展的需求，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天吉泰镇地价体系，落实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相关政策要求，提升天吉泰镇国有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客观上需要细化和拓宽基准地价用途分类。

②分类

本次开展土地用途细分及其他用途修正是以《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中建设用地一级类为基础，根据土地用途、土地收益、市场地价水平的不同，细化到二级类（个别在二级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到三级类）。

③基本思路

确定土地用途细分及其他用途修正的基本思路：以商业服务业、居住、工矿、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公用设施用地基准地价为基础，考虑不同用途土地收益率、市场需求、产业政策等，结合类似城市做法，并征询专家意见，综合确定土地用途细分及其他用途修正系数。

④确定结果

土地用途细分及其他用途修正系数见表1-4-1。

表1-4-1   天吉泰镇土地用途细分及其他用途修正系数表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含义
	修正基准
	修正系数

	商业服务业用地
	指商业、商务金融以及娱乐康体等设施用地，不包括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和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0

	
	商业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指商铺、商场、超市、服装及小商品市场等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批发市场用地
	指以批发功能为主的市场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1.0

	
	
	餐饮用地
	指饭店、餐厅、酒吧等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1.0

	
	
	旅馆用地
	指宾馆、旅馆、招待所、服务型公寓、有住宿功能的度假村等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1.0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指零售加油、加气、充换电站、电信、邮政、供水、燃气、供电、供热等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1.0

	
	商务金融用地
	
	指金融保险、艺术传媒、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物流管理中心等综合性办公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0.8

	
	娱乐用地
	娱乐用地
	指剧院、音乐厅、电影院、歌舞厅、网吧以及绿地率小于65%的大型游乐等设施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0.8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指除以上之外的商业服务业用地，包括以观光娱乐为目的的直升机停机坪等通用航空、汽车维修站以及宠物医院、洗车场、洗染店、照相馆、理发美容店、洗浴场所、废旧物资回收站、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网点、物流营业网点等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1.0

	居住用地
	指城乡住宅用地及其居住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指城乡住宅用地及其居住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居住用地
	1.0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指为城镇居住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包括社区服务站以及托儿所、社区卫生服务站、文化活动站、小型综合体育场地、小型超市等用地，以及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不包括中小学、幼儿园用地
	居住用地
	1.0

	工矿用地
	指用于工矿业生产的土地

	
	工业用地
	
	指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装备修理、自用库房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包括专用铁路、码头和附属道路、停车场等用地，不包括采矿用地
	工矿用地
	1.0

	
	采矿用地
	
	指采矿、采石、采砂(沙)场，砖瓦窑等地面生产用地，排土(石)及尾矿堆放地。
	工矿用地
	1.0

	仓储用地
	指物流仓储和战略性物资储备库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指国家和省级战略性储备库以外，城、镇、村用于物资存储、中转、配送等设施用地，包括附属设施、道路、停车场等用地
	工矿用地
	1.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指机关团体、科研、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机构和设施的用地，不包括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和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指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其相关直属机构、派出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办公及附属设施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

	
	科研用地
	
	指科研机构及其科研设施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

	
	文化用地
	
	指图书、展览等公共文化活动设施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

	
	教育用地
	
	指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幼儿园、特殊教育设施等用地，包括为学校配建的独立地段的学生生活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

	
	体育用地
	
	指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用地，不包括学校、企事业、军队等机构内部专用的体育设施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

	
	医疗卫生用地
	
	指医疗、预防、保健、护理、康复、急救、安宁疗护等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

	
	社会福利用地
	
	指为老年人、儿童及残疾人等提供社会福利和慈善服务的设施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8

	公用设施

用地
	指用于城乡和区域基础设施的供水、排水、供电、供燃气、供热、通信、邮政、广播电视、环卫、消防、干渠、水工等设施用地

	
	供水用地
	
	指取水设施、供水厂、再生水厂、加压泵站、高位水池等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排水用地
	
	指雨水泵站、污水泵站、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厂等设施及其附属的构筑物用地，不包括排水河渠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供电用地
	
	指变电站、开关站、环网柜等设施用地，不包括电厂等工业用地。高压走廊下规定的控制范围内的用地应按其地面实际用途归类
	公用设施用地
	1.0

	
	供燃气用地
	
	指分输站、调压站、门站、供气站、储配站、气化站、灌瓶站和地面输气管廊等设施用地，不包括制气厂等工业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供热用地
	
	指集中供热厂、换热站、区域能源站、分布式能源站和地面输热管廊等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通信用地
	
	指通信铁塔、基站、卫星地球站、海缆登陆站、电信局、微波站、中继站等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邮政用地
	
	指邮政中心局、邮政支局（所）、邮件处理中心等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广播电视设施用地
	
	指广播电视的发射、传输和监测设施用地，包括无线电收信区、发信区以及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差转台、监测站等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环卫用地
	
	指生活垃圾、医疗垃圾、危险废物处理和处置，以及垃圾转运、公厕、车辆清洗、环卫车辆停放修理等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消防用地
	
	指消防站、消防通信及指挥训练中心等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交通运输

用地
	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码头、管道运输、城市轨道交通、各种道路以及交通场站等交通运输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不包括其他用地内的附属道路、停车场等用地

	
	铁路用地
	
	指铁路编组站、轨道线路（含城际轨道）等用地，不包括铁路客货运站等交通场站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公路用地
	
	指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用地及附属设施用地，不包括已纳入城镇集中连片建成区，发挥城镇内部道路功能的路段，以及公路长途客货运站等交通场站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机场用地
	
	指民用及军民合用的机场用地，包括飞行区、航站区等用地，不包括净空控制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管道运输用地
	
	指运输矿石、石油和天然气等地面管道运输用地，地下管道运输规定的地面控制范围内的用地应按其地面实际用途归类
	公用设施用地
	1.0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
	
	指独立占地的城市轨道交通地面以上部分的线路、站点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城镇道路用地
	
	指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专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等用地，包括其交叉口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交通场站用地
	指交通服务设施用地，不包括交通指挥中心、交通队等行政办公设施用地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
	指铁路客货运站、公路长途客运站、港口客运码头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指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及附属设施，公共汽（电）车首末站、停车场（库）、保养场，出租汽车场站设施等用地，以及轮渡、缆车、索道等的地面部分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社会停车场用地
	指指独立占地的公共停车场和停车库用地（含设有充电桩的社会停车场），不包括其他建设用地配建的停车场和停车库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


	特殊用地
	指军事、外事、宗教、殡葬，以及文物古迹等具有特殊性质的用地

	
	宗教用地
	
	指宗教活动场所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

	
	文物古迹用地
	
	指具有保护价值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近现代史迹及纪念建筑等用地，不包括已作其他用途的文物古迹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殡葬用地
	
	指殡仪馆、火葬场、骨灰存放处和陵园、墓地等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1.0


注：①当加油、加气站的实际容积率低于基准地价对应的平均容积率情况下，利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时，按基准地价对应的平均容积率条件下测算地价（若采用楼面地价测算时，建筑面积按基准地价对应的平均容积率计算）。②殡葬用地按照基准地价对应的平均容积率地面基准地价进行测算，不作容积率修正。
二、各类用地基准地价修正体系

（一）各类用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指标说明及修正系数

1、商业服务业用地地价影响因素指标说明表及修正系数表
　表2-1-1  Ⅰ级商业服务业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指标说明表
	影响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区域因素
	距商业服务业中心距离（米）
	＜100
	[100-300)
	[300-500)
	[500-800)
	≥800

	
	道路类型
	混合型主干道
	生活型主干道
	交通型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

	
	距客运站距离（米）
	＜300
	[300-500)
	[500-800)
	[800-1500)
	＞1500

	
	供水
	集中供水充足、保证率98%以上
	集中供水较充足、保证率98%-95%
	集中供水基本充足、保证率90%-95%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90%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以下

	
	排水
	有雨排和污排且通畅
	有雨排和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雨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少量雨排，部分雨排不通畅

	
	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500
	[400-500)
	[300-400)
	[200-300)
	＜200

	个别因素
	宗地形状
	形状规则，且长边临街
	形状规则，短边临街
	形状较规则，对利用无影响
	形状不规则，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形状不规则，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宗地面积
	面积正好，利于布局
	面积适中，较利于布局
	面积大小对利用无影响
	偏大（小），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偏大（小），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地形状况
	地势平坦
	地形起伏度小于5米，有较小起伏
	地形起伏度小于10米，有一定起伏，对利用无影响
	地形起伏度小于20米，有较大起伏，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地形起伏度大于200米，起伏过大，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工程质地
	地质承载力强，利于建设
	地质承载力较强，利于建设
	无不良地质现象
	有不良地质状况，但无需特殊处理
	有不良地质状况,并需特殊处理


　表2-1-2   Ⅰ级商业服务业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因子
	权重值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距商服中心距离（米）
	0.23
	0.0189 
	0.0094 
	0 
	-0.0206 
	-0.0412 

	道路通达度
	0.13
	0.0107 
	0.0053 
	0 
	-0.0116 
	-0.0233 

	距客运站距离（米）
	0.12
	0.0099 
	0.0049 
	0 
	-0.0107 
	-0.0215 

	供水
	0.12
	0.0099 
	0.0049 
	0 
	-0.0107 
	-0.0215 

	排水
	0.1
	0.0082 
	0.0041 
	0 
	-0.0090 
	-0.0179 

	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0.08
	0.0066 
	0.0033 
	0 
	-0.0072 
	-0.0143 

	宗地形状
	0.06
	0.0049 
	0.0025 
	0 
	-0.0054 
	-0.0107 

	宗地面积
	0.06
	0.0049 
	0.0025 
	0 
	-0.0054 
	-0.0107 

	地形状况
	0.05
	0.0041 
	0.0021 
	0 
	-0.0045 
	-0.0090 

	工程质地
	0.05
	0.0041 
	0.0021 
	0 
	-0.0045 
	-0.0090 


表2-1-3  Ⅱ级商业服务业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指标说明表

	影响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区域因素
	距商业服务业中心距离（米）
	＜200
	[200-400)
	[400-600)
	[600-1000)
	≥1000

	
	道路类型
	混合型主干道
	生活型主干道
	交通型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

	
	距客运站距离（米）
	＜500
	[500-700)
	[700-1200)
	[1200-1800)
	＞1800

	
	供水
	集中供水充足、保证率98%以上
	集中供水较充足、保证率98%-95%
	集中供水基本充足、保证率90%-95%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90%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以下

	
	排水
	有雨排和污排且通畅
	有雨排和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雨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少量雨排，部分雨排不通畅

	
	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500
	[400-500)
	[300-400)
	[200-300)
	＜200

	个别因素
	宗地形状
	形状规则，且长边临街
	形状规则，短边临街
	形状较规则，对利用无影响
	形状不规则，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形状不规则，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宗地面积
	面积正好，利于布局
	面积适中，较利于布局
	面积大小对利用无影响
	偏大（小），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偏大（小），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地形状况
	地势平坦
	地形起伏度小于5米，有较小起伏
	地形起伏度小于10米，有一定起伏，对利用无影响
	地形起伏度小于20米，有较大起伏，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地形起伏度大于200米，起伏过大，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工程质地
	地质承载力强，利于建设
	地质承载力较强，利于建设
	无不良地质现象
	有不良地质状况，但无需特殊处理
	有不良地质状况,并需特殊处理


表2-1-4 Ⅱ级商业服务业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因子
	权重值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距商服中心距离（米）
	0.23
	0.0230 
	0.0115 
	0 
	-0.0115 
	-0.0230 

	道路通达度
	0.13
	0.0130 
	0.0065 
	0 
	-0.0065 
	-0.0130 

	距客运站距离（米）
	0.12
	0.0120 
	0.0060 
	0 
	-0.0060 
	-0.0120 

	供水
	0.12
	0.0120 
	0.0060 
	0 
	-0.0060 
	-0.0120 

	排水
	0.1
	0.0100 
	0.0050 
	0 
	-0.0050 
	-0.0100 

	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0.08
	0.0080 
	0.0040 
	0 
	-0.0040 
	-0.0080 

	宗地形状
	0.06
	0.0060 
	0.0030 
	0 
	-0.0030 
	-0.0060 

	宗地面积
	0.06
	0.0060 
	0.0030 
	0 
	-0.0030 
	-0.0060 

	地形状况
	0.05
	0.0050 
	0.0025 
	0 
	-0.0025 
	-0.0050 

	工程质地
	0.05
	0.0050 
	0.0025 
	0 
	-0.0025 
	-0.0050 


2、居住用地地价影响因素指标说明表及修正系数表
　　表2-1-5  Ⅰ级居住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指标说明表
	影响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区域因素
	距商业服务业中心距离（米）
	＜250
	[250-500)
	[500-800)
	[800-1100)
	≥1100

	
	道路类型
	混合型主干道
	生活型主干道
	生活型次干道或交通型主干道
	道路通达性较差
	道路通达性差

	
	距客运站距离（米）
	＜500
	[500-700)
	[700-1200)
	[1200-1800)
	＞1800

	
	供水
	集中供水充足、保证率98%以上
	集中供水较充足、保证率98%-95%
	集中供水基本充足、保证率90%-95%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90%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以下

	
	排水
	有雨排和污排且通畅
	有雨排和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雨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少量雨排，部分雨排不通畅

	
	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500
	[400-500)
	[300-400)
	[200-300)
	＜200

	
	距小学距离（米）
	≤300
	(300—500]
	(500—700]
	(700—1000]
	＞1000

	
	距幼儿园距离（米）
	≤300
	(300—500]
	(500—700]
	(700—1000]
	＞1000

	
	距医院距离（米）
	≤500
	(500—700]
	(700—900]
	(900—1100]
	＞1100

	
	距银行距离（米）
	≤700
	(700—900]
	(900—1100]
	(1100—1300]
	＞1300

	
	环境条件
	环境优良，无污染
	环境良好，基本无污染
	环境一般，轻度污染
	环境较差，污染较重
	环境差，严重污染

	个别因素
	宗地形状
	形状规则，且长边临街
	形状规则，短边临街
	形状较规则，对利用无影响
	形状不规则，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形状不规则，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宗地面积
	面积正好，利于布局
	面积适中，较利于布局
	面积大小对利用无影响
	偏大（小），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偏大（小），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地形状况
	地势平坦
	地形起伏度小于5米，有较小起伏
	地形起伏度小于10米，有一定起伏，对利用无影响
	地形起伏度小于20米，有较大起伏，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地形起伏度大于200米，起伏过大，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工程质地
	地质承载力强，利于建设
	地质承载力较强，利于建设
	无不良地质现象
	有不良地质状况，但无需特殊处理
	有不良地质状况,并需特殊处理


表2-1-6 Ⅰ级居住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因子
	权重值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距商服中心距离（米）
	0.15
	0.0039 
	0.0019 
	0 
	-0.0142 
	-0.0284 

	道路通达度
	0.12
	0.0031 
	0.0016 
	0 
	-0.0114 
	-0.0228 

	距客运站距离（米）
	0.08
	0.0021 
	0.0010 
	0 
	-0.0076 
	-0.0152 

	供水
	0.1
	0.0026 
	0.0013 
	0 
	-0.0095 
	-0.0190 

	排水
	0.08
	0.0021 
	0.0010 
	0 
	-0.0076 
	-0.0152 

	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0.05
	0.0013 
	0.0006 
	0 
	-0.0047 
	-0.0095 

	距小学距离（米）
	0.06
	0.0016 
	0.0008 
	0 
	-0.0057 
	-0.0114 

	距幼儿园距离（米）
	0.05
	0.0013 
	0.0006 
	0 
	-0.0047 
	-0.0095 

	距医院距离（米）
	0.05
	0.0013 
	0.0006 
	0 
	-0.0047 
	-0.0095 

	距银行距离（米）
	0.04
	0.0010 
	0.0005 
	0 
	-0.0038 
	-0.0076 

	环境条件
	0.06
	0.0016 
	0.0008 
	0 
	-0.0057 
	-0.0114 

	宗地形状
	0.04
	0.0010 
	0.0005 
	0 
	-0.0038 
	-0.0076 

	宗地面积
	0.04
	0.0010 
	0.0005 
	0 
	-0.0038 
	-0.0076 

	地形状况
	0.04
	0.0010 
	0.0005 
	0 
	-0.0038 
	-0.0076 

	工程质地
	0.04
	0.0010 
	0.0005 
	0 
	-0.0038 
	-0.0076 


表2-1-7   Ⅱ级居住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指标说明表

	影响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区域因素
	距商业服务业中心距离（米）
	＜300
	[300-600)
	[600-800)
	[900-1500)
	≥1500

	
	道路类型
	混合型主干道
	生活型主干道
	生活型次干道或交通型主干道
	道路通达性较差
	道路通达性差

	
	距客运站距离（米）
	＜600
	[600-800)
	[800-1400)
	[1400-2000)
	＞2000

	
	供水
	集中供水充足、保证率98%以上
	集中供水较充足、保证率98%-95%
	集中供水基本充足、保证率90%-95%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90%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以下

	
	排水
	有雨排和污排且通畅
	有雨排和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雨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少量雨排，部分雨排不通畅

	
	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500
	[400-500)
	[300-400)
	[200-300)
	＜200

	
	距小学距离（米）
	≤400
	(400—600]
	(600—800]
	(800—1200]
	＞1200

	
	距幼儿园距离（米）
	≤400
	(400—600]
	(600—800]
	(800—1200]
	＞1200

	
	距医院距离（米）
	≤700
	(700—900]
	(900—1100]
	(1100—1300]
	＞1300

	
	距银行距离（米）
	≤900
	(900—1100]
	(1100—1300]
	(1300—1500]
	＞1500

	
	环境条件
	环境优良，无污染
	环境良好，基本无污染
	环境一般，轻度污染
	环境较差，污染较重
	环境差，严重污染

	个别因素
	宗地形状
	形状规则，且长边临街
	形状规则，短边临街
	形状较规则，对利用无影响
	形状不规则，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形状不规则，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宗地面积
	面积正好，利于布局
	面积适中，较利于布局
	面积大小对利用无影响
	偏大（小），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偏大（小），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地形状况
	地势平坦
	地形起伏度小于5米，有较小起伏
	地形起伏度小于10米，有一定起伏，对利用无影响
	地形起伏度小于20米，有较大起伏，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地形起伏度大于200米，起伏过大，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工程质地
	地质承载力强，利于建设
	地质承载力较强，利于建设
	无不良地质现象
	有不良地质状况，但无需特殊处理
	有不良地质状况,并需特殊处理


表2-1-8 Ⅱ级居住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因子
	权重值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距商服中心距离（米）
	0.15
	0.0190 
	0.0095 
	0 
	-0.0216 
	-0.0431 

	道路通达度
	0.12
	0.0152 
	0.0076 
	0 
	-0.0172 
	-0.0345 

	距客运站距离（米）
	0.08
	0.0101 
	0.0051 
	0 
	-0.0115 
	-0.0230 

	供水
	0.1
	0.0126 
	0.0063 
	0 
	-0.0144 
	-0.0287 

	排水
	0.08
	0.0101 
	0.0051 
	0 
	-0.0115 
	-0.0230 

	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0.05
	0.0063 
	0.0032 
	0 
	-0.0072 
	-0.0144 

	距小学距离（米）
	0.06
	0.0076 
	0.0038 
	0 
	-0.0086 
	-0.0172 

	距幼儿园距离（米）
	0.05
	0.0063 
	0.0032 
	0 
	-0.0072 
	-0.0144 

	距医院距离（米）
	0.05
	0.0063 
	0.0032 
	0 
	-0.0072 
	-0.0144 

	距银行距离（米）
	0.04
	0.0051 
	0.0025 
	0 
	-0.0057 
	-0.0115 

	环境条件
	0.06
	0.0076 
	0.0038 
	0 
	-0.0086 
	-0.0172 

	宗地形状
	0.04
	0.0051 
	0.0025 
	0 
	-0.0057 
	-0.0115 

	宗地面积
	0.04
	0.0051 
	0.0025 
	0 
	-0.0057 
	-0.0115 

	地形状况
	0.04
	0.0051 
	0.0025 
	0 
	-0.0057 
	-0.0115 

	工程质地
	0.04
	0.0051 
	0.0025 
	0 
	-0.0057 
	-0.0115 


　　

3、工矿用地地价影响因素指标说明表及修正系数表
　　表2-1-9  Ⅰ级工矿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指标说明表
	影响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区域

因素
	道路通达度
	区域内有主、次干道通过，道路通达度好
	区域内有主干道通过，道路通达度较好
	区域内有次干道通过，道路通达性一般
	区域内有支路通过，道路通达性较差
	区域内以巷道为主，道路通达性差

	
	交通便捷度
	道路通达性好，交通便利
	道路通达性较好，交通较便利
	道路通达性一般
	道路通达性较差
	道路通达性差

	
	货运站/物流园区(米)
	[0，500)
	[500，700)
	[700，900)
	[900，1100)
	≥1100

	
	供水
	集中供水充足、保证率98%以上
	集中供水较充足、保证率98%-95%
	集中供水基本充足、保证率90%-95%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90%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以下

	
	排水
	有雨排和污排且通畅
	有雨排和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雨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少量雨排，部分雨排不通畅

	
	产业集聚度
	周围集聚大型工矿，形成工矿园区
	周围工矿分布较多，且有一定规模
	周围有工矿分布，属于一般产业区
	工矿分布较分散，且距离较远
	区域内无工矿企业分布

	个别

因素

　　
	宗地形状
	形状规则极有利于土地利用
	形状规则对土地利用较有利
	形状不规则，对土地利用无不良影响
	形状不规则，对土地利用有一定影响
	形状极不规则，对土地利用影响严重

	
	宗地面积
	面积符合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适中，较符合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偏大或偏小，对土地利用无不良影响
	面积偏大或偏小，对土地利用有一定影响
	面积过大或过小，不符合土地利用类型

	
	工程质地
	地质承载力强，利于建设
	地质承载力较强，利于建设
	无不良地质现象
	有不良地质状况，但无需特殊处理
	有不良地质状况,并需特殊处理


表2-1-10 Ⅰ级工矿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因子
	权重值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道路通达度
	0.16
	0.0086 
	0.0043 
	0 
	-0.0164 
	-0.0329 

	交通便捷度
	0.13
	0.0070 
	0.0035 
	0 
	-0.0133 
	-0.0267 

	货运站/物流园区
	0.13
	0.0070 
	0.0035 
	0 
	-0.0133 
	-0.0267 

	供水
	0.12
	0.0064 
	0.0032 
	0 
	-0.0123 
	-0.0246 

	排水
	0.1
	0.0054 
	0.0027 
	0 
	-0.0103 
	-0.0205 

	产业集聚度
	0.12
	0.0064 
	0.0032 
	0 
	-0.0123 
	-0.0246 

	宗地形状
	0.08
	0.0043 
	0.0021 
	0 
	-0.0082 
	-0.0164 

	宗地面积
	0.08
	0.0043 
	0.0021 
	0 
	-0.0082 
	-0.0164 

	工程地质
	0.08
	0.0043 
	0.0021 
	0 
	-0.0082 
	-0.0164 


表2-1-11   Ⅱ级工矿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指标说明表
	影响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区域

因素
	道路通达度
	区域内有主、次干道通过，道路通达度好
	区域内有主干道通过，道路通达度较好
	区域内有次干道通过，道路通达性一般
	区域内有支路通过，道路通达性较差
	区域内以巷道为主，道路通达性差

	
	交通便捷度
	道路通达性好，交通便利
	道路通达性较好，交通较便利
	道路通达性一般
	道路通达性较差
	道路通达性差

	
	货运站/物流园区(米)
	[0，700)
	[700，900)
	[900，1100)
	[1100，1500)
	≥1500

	
	供水
	集中供水充足、保证率98%以上
	集中供水较充足、保证率98%-95%
	集中供水基本充足、保证率90%-95%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90%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以下

	
	排水
	有雨排和污排且通畅
	有雨排和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雨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少量雨排，部分雨排不通畅

	
	产业集聚度
	周围集聚大型工矿，形成工矿园区
	周围工矿分布较多，且有一定规模
	周围有工矿分布，属于一般产业区
	工矿分布较分散，且距离较远
	区域内无工矿企业分布

	个别

因素

　　
	宗地形状
	形状规则极有利于土地利用
	形状规则对土地利用较有利
	形状不规则，对土地利用无不良影响
	形状不规则，对土地利用有一定影响
	形状极不规则，对土地利用影响严重

	
	宗地面积
	面积符合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适中，较符合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偏大或偏小，对土地利用无不良影响
	面积偏大或偏小，对土地利用有一定影响
	面积过大或过小，不符合土地利用类型

	
	工程质地
	地质承载力强，利于建设
	地质承载力较强，利于建设
	无不良地质现象
	有不良地质状况，但无需特殊处理
	有不良地质状况,并需特殊处理


　　表2-1-12  Ⅱ级工矿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因子
	权重值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道路通达度
	0.16
	0.0171 
	0.0086 
	0 
	-0.0038 
	-0.0076 

	交通便捷度
	0.13
	0.0139 
	0.0070 
	0 
	-0.0031 
	-0.0062 

	货运站/物流园区
	0.13
	0.0139 
	0.0070 
	0 
	-0.0031 
	-0.0062 

	供水
	0.12
	0.0129 
	0.0064 
	0 
	-0.0029 
	-0.0057 

	排水
	0.1
	0.0107 
	0.0054 
	0 
	-0.0024 
	-0.0048 

	产业集聚度
	0.12
	0.0129 
	0.0064 
	0 
	-0.0029 
	-0.0057 

	宗地形状
	0.08
	0.0086 
	0.0043 
	0 
	-0.0019 
	-0.0038 

	宗地面积
	0.08
	0.0086 
	0.0043 
	0 
	-0.0019 
	-0.0038 


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价影响因素指标说明表及修正系数表
表2-1-13  Ⅰ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指标说明表
	影响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区域因素
	距商业服务业中心距离（米）
	＜250
	[250-500)
	[500-800)
	[800-1100)
	≥1100

	
	道路类型
	混合型主干道
	生活型主干道
	生活型次干道或交通型主干道
	道路通达性较差
	道路通达性差

	
	距客运站距离（米）
	＜500
	[500-700)
	[700-1200)
	[1200-1800)
	＞1800

	
	供水
	集中供水充足、保证率98%以上
	集中供水较充足、保证率98%-95%
	集中供水基本充足、保证率90%-95%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90%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以下

	
	排水
	有雨排和污排且通畅
	有雨排和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雨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少量雨排，部分雨排不通畅

	
	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500
	[400-500)
	[300-400)
	[200-300)
	＜200

	
	距小学距离（米）
	≤300
	(300—500]
	(500—700]
	(700—1000]
	＞1000

	
	距幼儿园距离（米）
	≤300
	(300—500]
	(500—700]
	(700—1000]
	＞1000

	
	距医院距离（米）
	≤500
	(500—700]
	(700—900]
	(900—1100]
	＞1100

	
	距银行距离（米）
	≤700
	(700—900]
	(900—1100]
	(1100—1300]
	＞1300

	
	环境条件
	环境优良，无污染
	环境良好，基本无污染
	环境一般，轻度污染
	环境较差，污染较重
	环境差，严重污染

	个别因素
	宗地形状
	形状规则，且长边临街
	形状规则，短边临街
	形状较规则，对利用无影响
	形状不规则，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形状不规则，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宗地面积
	面积正好，利于布局
	面积适中，较利于布局
	面积大小对利用无影响
	偏大（小），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偏大（小），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地形状况
	地势平坦
	地形起伏度小于5米，有较小起伏
	地形起伏度小于10米，有一定起伏，对利用无影响
	地形起伏度小于20米，有较大起伏，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地形起伏度大于200米，起伏过大，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工程质地
	地质承载力强，利于建设
	地质承载力较强，利于建设
	无不良地质现象
	有不良地质状况，但无需特殊处理
	有不良地质状况,并需特殊处理


表2-1-14 Ⅰ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因子
	权重值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距商服中心距离（米）
	0.12
	0.0074 
	0.0037 
	0 
	-0.0096 
	-0.0191 

	道路通达度
	0.12
	0.0074 
	0.0037 
	0 
	-0.0096 
	-0.0191 

	距客运站距离（米）
	0.1
	0.0062 
	0.0031 
	0 
	-0.0080 
	-0.0159 

	供水
	0.08
	0.0050 
	0.0025 
	0 
	-0.0064 
	-0.0127 

	排水
	0.08
	0.0050 
	0.0025 
	0 
	-0.0064 
	-0.0127 

	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0.05
	0.0031 
	0.0015 
	0 
	-0.0040 
	-0.0080 

	距小学距离（米）
	0.06
	0.0037 
	0.0019 
	0 
	-0.0048 
	-0.0096 

	距幼儿园距离（米）
	0.06
	0.0037 
	0.0019 
	0 
	-0.0048 
	-0.0096 

	距医院距离（米）
	0.06
	0.0037 
	0.0019 
	0 
	-0.0048 
	-0.0096 

	距银行距离（米）
	0.05
	0.0031 
	0.0015 
	0 
	-0.0040 
	-0.0080 

	环境条件
	0.06
	0.0037 
	0.0019 
	0 
	-0.0048 
	-0.0096 

	宗地形状
	0.04
	0.0025 
	0.0012 
	0 
	-0.0032 
	-0.0064 

	宗地面积
	0.04
	0.0025 
	0.0012 
	0 
	-0.0032 
	-0.0064 

	地形状况
	0.04
	0.0025 
	0.0012 
	0 
	-0.0032 
	-0.0064 

	工程质地
	0.04
	0.0025 
	0.0012 
	0 
	-0.0032 
	-0.0064 


表2-1-15   Ⅱ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指标说明表
	影响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区域因素
	距商业服务业中心距离（米）
	＜300
	[300-600)
	[600-800)
	[900-1500)
	≥1500

	
	道路类型
	混合型主干道
	生活型主干道
	生活型次干道或交通型主干道
	道路通达性较差
	道路通达性差

	
	距客运站距离（米）
	＜600
	[600-800)
	[800-1400)
	[1400-2000)
	＞2000

	
	供水
	集中供水充足、保证率98%以上
	集中供水较充足、保证率98%-95%
	集中供水基本充足、保证率90%-95%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90%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以下

	
	排水
	有雨排和污排且通畅
	有雨排和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雨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少量雨排，部分雨排不通畅

	
	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500
	[400-500)
	[300-400)
	[200-300)
	＜200

	
	距小学距离（米）
	≤400
	(400—600]
	(600—800]
	(800—1200]
	＞1200

	
	距幼儿园距离（米）
	≤400
	(400—600]
	(600—800]
	(800—1200]
	＞1200

	
	距医院距离（米）
	≤700
	(700—900]
	(900—1100]
	(1100—1300]
	＞1300

	
	距银行距离（米）
	≤900
	(900—1100]
	(1100—1300]
	(1300—1500]
	＞1500

	
	环境条件
	环境优良，无污染
	环境良好，基本无污染
	环境一般，轻度污染
	环境较差，污染较重
	环境差，严重污染

	个别因素
	宗地形状
	形状规则，且长边临街
	形状规则，短边临街
	形状较规则，对利用无影响
	形状不规则，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形状不规则，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宗地面积
	面积正好，利于布局
	面积适中，较利于布局
	面积大小对利用无影响
	偏大（小），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偏大（小），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地形状况
	地势平坦
	地形起伏度小于5米，有较小起伏
	地形起伏度小于10米，有一定起伏，对利用无影响
	地形起伏度小于20米，有较大起伏，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地形起伏度大于200米，起伏过大，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工程质地
	地质承载力强，利于建设
	地质承载力较强，利于建设
	无不良地质现象
	有不良地质状况，但无需特殊处理
	有不良地质状况,并需特殊处理


　　

表2-1-16  Ⅱ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因子
	权重值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距商服中心距离（米）
	0.12
	0.0113 
	0.0056 
	0 
	-0.0042 
	-0.0085 

	道路通达度
	0.12
	0.0113 
	0.0056 
	0 
	-0.0042 
	-0.0085 

	距客运站距离（米）
	0.1
	0.0094 
	0.0047 
	0 
	-0.0035 
	-0.0071 

	供水
	0.08
	0.0075 
	0.0038 
	0 
	-0.0028 
	-0.0056 

	排水
	0.08
	0.0075 
	0.0038 
	0 
	-0.0028 
	-0.0056 

	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0.05
	0.0047 
	0.0024 
	0 
	-0.0018 
	-0.0035 

	距小学距离（米）
	0.06
	0.0056 
	0.0028 
	0 
	-0.0021 
	-0.0042 

	距幼儿园距离（米）
	0.06
	0.0056 
	0.0028 
	0 
	-0.0021 
	-0.0042 

	距医院距离（米）
	0.06
	0.0056 
	0.0028 
	0 
	-0.0021 
	-0.0042 

	距银行距离（米）
	0.05
	0.0047 
	0.0024 
	0 
	-0.0018 
	-0.0035 

	环境条件
	0.06
	0.0056 
	0.0028 
	0 
	-0.0021 
	-0.0042 

	宗地形状
	0.04
	0.0038 
	0.0019 
	0 
	-0.0014 
	-0.0028 

	宗地面积
	0.04
	0.0038 
	0.0019 
	0 
	-0.0014 
	-0.0028 

	地形状况
	0.04
	0.0038 
	0.0019 
	0 
	-0.0014 
	-0.0028 

	工程质地
	0.04
	0.0038 
	0.0019 
	0 
	-0.0014 
	-0.0028 


　5、公用设施用地地价影响因素指标说明表及修正系数表
表2-1-17   Ⅰ级公用设施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指标说明表
	影响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区域

因素
	道路通达度
	区域内有主、次干道通过，道路通达度好
	区域内有主干道通过，道路通达度较好
	区域内有次干道通过，道路通达性一般
	区域内有支路通过，道路通达性较差
	区域内以巷道为主，道路通达性差

	
	交通便捷度
	道路通达性好，交通便利
	道路通达性较好，交通较便利
	道路通达性一般
	道路通达性较差
	道路通达性差

	
	货运站/物流园区(米)
	[0，500)
	[500，700)
	[700，900)
	[900，1100)
	≥1100

	
	供水
	集中供水充足、保证率98%以上
	集中供水较充足、保证率98%-95%
	集中供水基本充足、保证率90%-95%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90%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以下

	
	排水
	有雨排和污排且通畅
	有雨排和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雨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少量雨排，部分雨排不通畅

	个别

因素

　　
	宗地形状
	形状规则，且长边临街
	形状规则，短边临街
	形状较规则，对利用无影响
	形状不规则，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形状不规则，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宗地面积
	面积正好，利于布局
	面积适中，较利于布局
	面积大小对利用无影响
	偏大（小），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偏大（小），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工程质地
	地质承载力强，利于建设
	地质承载力较强，利于建设
	无不良地质现象
	有不良地质状况，但无需特殊处理
	有不良地质状况,并需特殊处理


表2-1-18  Ⅰ级公用设施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因子
	权重值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道路通达度
	0.18
	0.0080 
	0.0040 
	0
	-0.0129 
	-0.0257 

	交通便捷度
	0.16
	0.0071 
	0.0036 
	0
	-0.0114 
	-0.0229 

	货运站/物流园区
	0.13
	0.0058 
	0.0029 
	0
	-0.0093 
	-0.0186 

	供水
	0.12
	0.0054 
	0.0027 
	0
	-0.0086 
	-0.0171 

	排水
	0.1
	0.0045 
	0.0022 
	0
	-0.0071 
	-0.0143 

	宗地形状
	0.11
	0.0049 
	0.0025 
	0
	-0.0079 
	-0.0157 

	宗地面积
	0.1
	0.0045 
	0.0022 
	0
	-0.0071 
	-0.0143 

	工程质地
	0.1
	0.0045 
	0.0022 
	0
	-0.0071 
	-0.0143 


表2-1-19 Ⅱ级公用设施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指标说明表
	影响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区域

因素
	道路通达度
	区域内有主、次干道通过，道路通达度好
	区域内有主干道通过，道路通达度较好
	区域内有次干道通过，道路通达性一般
	区域内有支路通过，道路通达性较差
	区域内以巷道为主，道路通达性差

	
	交通便捷度
	道路通达性好，交通便利
	道路通达性较好，交通较便利
	道路通达性一般
	道路通达性较差
	道路通达性差

	
	货运站/物流园区(米)
	[0，700)
	[700，900)
	[900，1100)
	[1100，1500)
	≥1500

	
	供水
	集中供水充足、保证率98%以上
	集中供水较充足、保证率98%-95%
	集中供水基本充足、保证率90%-95%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90%
	集中供水保证率低、保证率50%以下

	
	排水
	有雨排和污排且通畅
	有雨排和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污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雨排且基本通畅
	只有少量雨排，部分雨排不通畅

	个别

因素

　　
	宗地形状
	形状规则，且长边临街
	形状规则，短边临街
	形状较规则，对利用无影响
	形状不规则，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形状不规则，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宗地面积
	面积正好，利于布局
	面积适中，较利于布局
	面积大小对利用无影响
	偏大（小），对利用有一定影响
	偏大（小），严重影响土地利用

	
	工程质地
	地质承载力强，利于建设
	地质承载力较强，利于建设
	无不良地质现象
	有不良地质状况，但无需特殊处理
	有不良地质状况,并需特殊处理


　　表2-1-20   Ⅱ级公用设施用地地价区位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因子
	权重值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道路通达度
	0.18
	0.0086 
	0.0043 
	0
	-0.0086 
	-0.0171 

	交通便捷度
	0.16
	0.0076 
	0.0038 
	0
	-0.0076 
	-0.0152 

	货运站/物流园区
	0.13
	0.0062 
	0.0031 
	0
	-0.0062 
	-0.0124 

	供水
	0.12
	0.0057 
	0.0029 
	0
	-0.0057 
	-0.0114 

	排水
	0.1
	0.0048 
	0.0024 
	0
	-0.0048 
	-0.0095 

	宗地形状
	0.11
	0.0052 
	0.0026 
	0
	-0.0052 
	-0.0105 

	宗地面积
	0.1
	0.0048 
	0.0024 
	0
	-0.0048 
	-0.0095 

	工程质地
	0.1
	0.0048 
	0.0024 
	0
	-0.0048 
	-0.0095 


（二）各类用地宗地地价其它因素修正系数
1、容积率修正

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结合前面利用样点地价评估基准地价的样点容积率修正体系，在本节中是将标准容积率下的基准地价修正到实际容积率水平下的宗地地价，两者存在数值上的可逆，即前文容积率修正系数的倒数化，得到宗地评估中的容积率修正体系(详见下表2-2-1和表2-2-3)。工矿用地根据自然资发[2023]72号《关于发布<工业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通知》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依据《控制指标》审核工业项目用地，对不符合《控制指标》要求的工业项目，要按规定核减项目用地面积或不予供地。以及国发〔2008〕3号《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对现有工矿用地，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对新增工矿用地，要进一步提高工矿用地控制指标，厂房建筑面积高于容积率控制指标的部分，不再增收土地价款。因此，本次评估工矿用地容积率水平我们按照五原县天吉泰镇工矿用地的最低容积率控制指标设定为0.8。对于低于容积率控制指标的工矿用地，在现行政策中政府不再供地，工矿用地容积率只确定最低容积率控制指标值，而高于控制指标部分不做容积率修正。因此，本次容积率修正主要针对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非别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容积率修正系数直接采用居住用地容积率修正系数表，公用设施用地不进行容积率修正。

　　（1）容积率修正

　　运用下述公式进行修正：

　   　   Pls＝Pli×Kr                                                                                          

　　式中：Pls——修正到宗地实际容积率水平时的地价；

　　      Pli——标准容积率下的基准地价；

　　      Kr——容积率修正系数。
表2-2-1    商业服务业用地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
	≤0.5
	0.6
	0.7
	0.8
	0.9
	1
	1.1
	1.2
	1.3

	修正系数
	0.8578 
	0.8671 
	0.8768 
	0.8914 
	0.9029 
	1.0000 
	1.0192 
	1.0523 
	1.1105 

	容积率
	1.4
	1.5
	1.6
	1.7
	1.8
	1.9
	2
	2.1
	  ≥2.2

	修正系数
	1.1297 
	1.1481 
	1.1537 
	1.1602 
	1.1658 
	1.1695 
	1.1732 
	1.1801 
	1.1935 


注：除表中列出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外，其它容积率修正通过表中相邻容积率对应修正系数线性内插计算获取。　

表2-2-2    居住用地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
	≤0.3
	0.4
	0.5
	0.6
	0.7
	0.8
	0.9
	1
	1.1

	修正系数
	0.8298 
	0.8440 
	0.8532 
	0.8669 
	0.8777 
	0.9508 
	0.9729 
	1.0000 
	1.0500 

	容积率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修正系数
	1.0675 
	1.0705 
	1.0753 
	1.0825 
	1.0913 
	1.0967 
	1.1023 
	1.1046 
	1.1080 


注：除表中列出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外，其它容积率修正通过表中相邻容积率对应修正系数线性内插计算获取。

2、土地使用年期修正

（1）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计算公式

　　      1－[1／(1＋rd)m]

　　Kn＝——————————                          

　　      1-[1／(1＋rd)ml]

　　式中：Kn——出让年期修正系数；

　　      rd——土地还原率；

　　      ml——基准地价对应的土地使用年限；

　     　 m——实际出让年期或剩余出让年期。

　　 （2）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根据上述公式，分别测算出各类用地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表2-2-3 商业服务业用地宗地评估土地剩余年期修正系数
	剩余年期
	1
	2
	3
	4
	5
	6
	7
	8

	修正系数
	0.0574 
	0.1120 
	0.1638 
	0.2130 
	0.2598 
	0.3042 
	0.3464 
	0.3865 

	剩余年期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修正系数
	0.4245 
	0.4607 
	0.4951 
	0.5277 
	0.5587 
	0.5882 
	0.6161 
	0.6427 

	剩余年期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修正系数
	0.6680 
	0.6919 
	0.7147 
	0.7364 
	0.7569 
	0.7765 
	0.7950 
	0.8126 

	剩余年期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修正系数
	0.8294 
	0.8453 
	0.8604 
	0.8747 
	0.8884 
	0.9013 
	0.9136 
	0.9253 

	剩余年期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修正系数
	0.9364 
	0.9469 
	0.9570 
	0.9665 
	0.9755 
	0.9841 
	0.9923 
	1.0000 


表2-2-4 居住用地宗地评估土地剩余年期修正系数
	剩余年期
	1
	2
	3
	4
	5
	6
	7
	8

	修正系数
	0.0446 
	0.0872 
	0.1281 
	0.1672 
	0.2047 
	0.2406 
	0.2749 
	0.3078 

	剩余年期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修正系数
	0.3394 
	0.3695 
	0.3984 
	0.4261 
	0.4526 
	0.4779 
	0.5022 
	0.5255 

	剩余年期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修正系数
	0.5478 
	0.5691 
	0.5895 
	0.6091 
	0.6278 
	0.6457 
	0.6629 
	0.6793 

	剩余年期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修正系数
	0.6951 
	0.7102 
	0.7246 
	0.7384 
	0.7517 
	0.7644 
	0.7765 
	0.7881 

	剩余年期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修正系数
	0.7992 
	0.8099 
	0.8201 
	0.8299 
	0.8393 
	0.8482 
	0.8568 
	0.8650 

	剩余年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修正系数
	0.8729 
	0.8804 
	0.8876 
	0.8945 
	0.9012 
	0.9075 
	0.9136 
	0.9194 

	剩余年期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修正系数
	0.9249 
	0.9303 
	0.9354 
	0.9403 
	0.9449 
	0.9494 
	0.9537 
	0.9578 

	剩余年期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修正系数
	0.9617 
	0.9655 
	0.9691 
	0.9726 
	0.9759 
	0.9791 
	0.9821 
	0.9850 

	剩余年期
	65
	66
	67
	68
	69
	70
	
	

	修正系数
	0.9878 
	0.9904 
	0.9930 
	0.9954 
	0.9978 
	1.0000 
	
	


　表2-2-5   工矿用地宗地评估土地剩余年期修正系数
	剩余年期
	1
	2
	3
	4
	5
	6
	7
	8

	修正系数
	0.0465 
	0.0911 
	0.1339 
	0.1750 
	0.2144 
	0.2522 
	0.2884 
	0.3232 

	剩余年期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修正系数
	0.3565 
	0.3886 
	0.4193 
	0.4487 
	0.4770 
	0.5041 
	0.5301 
	0.5550 

	剩余年期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修正系数
	0.5790 
	0.6019 
	0.6239 
	0.6451 
	0.6653 
	0.6848 
	0.7034 
	0.7213 

	剩余年期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修正系数
	0.7385 
	0.7550 
	0.7708 
	0.7859 
	0.8005 
	0.8144 
	0.8278 
	0.8406 

	剩余年期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修正系数
	0.8529 
	0.8647 
	0.8761 
	0.8870 
	0.8974 
	0.9074 
	0.9170 
	0.9262 

	剩余年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修正系数
	0.9350 
	0.9435 
	0.9516 
	0.9594 
	0.9669 
	0.9741 
	0.9810 
	0.9876 

	剩余年期
	49
	50
	
	
	
	
	
	

	修正系数
	0.9939 
	1.0000 
	
	
	
	
	
	


表2-2-6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宗地评估土地剩余年期修正系数
	剩余年期
	1
	2
	3
	4
	5
	6
	7
	8

	修正系数
	0.0479 
	0.0938 
	0.1377 
	0.1798 
	0.2200 
	0.2586 
	0.2956 
	0.3309 

	剩余年期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修正系数
	0.3648 
	0.3972 
	0.4283 
	0.4580 
	0.4865 
	0.5138 
	0.5399 
	0.5649 

	剩余年期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修正系数
	0.5888 
	0.6117 
	0.6337 
	0.6547 
	0.6748 
	0.6941 
	0.7126 
	0.7303 

	剩余年期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修正系数
	0.7472 
	0.7634 
	0.7789 
	0.7938 
	0.8080 
	0.8216 
	0.8347 
	0.8472 

	剩余年期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修正系数
	0.8592 
	0.8706 
	0.8816 
	0.8921 
	0.9022 
	0.9118 
	0.9210 
	0.9299 

	剩余年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修正系数
	0.9383 
	0.9464 
	0.9542 
	0.9616 
	0.9687 
	0.9755 
	0.9820 
	0.9883 

	剩余年期
	49
	50
	
	
	
	
	
	

	修正系数
	0.9943 
	1.0000 
	
	
	
	
	
	


　表2-2-7  公用设施用地宗地评估土地剩余年期修正系数
	剩余年期
	1
	2
	3
	4
	5
	6
	7
	8

	修正系数
	0.0465 
	0.0911 
	0.1339 
	0.1750 
	0.2144 
	0.2522 
	0.2884 
	0.3232 

	剩余年期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修正系数
	0.3565 
	0.3886 
	0.4193 
	0.4487 
	0.4770 
	0.5041 
	0.5301 
	0.5550 

	剩余年期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修正系数
	0.5790 
	0.6019 
	0.6239 
	0.6451 
	0.6653 
	0.6848 
	0.7034 
	0.7213 

	剩余年期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修正系数
	0.7385 
	0.7550 
	0.7708 
	0.7859 
	0.8005 
	0.8144 
	0.8278 
	0.8406 

	剩余年期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修正系数
	0.8529 
	0.8647 
	0.8761 
	0.8870 
	0.8974 
	0.9074 
	0.9170 
	0.9262 

	剩余年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修正系数
	0.9350 
	0.9435 
	0.9516 
	0.9594 
	0.9669 
	0.9741 
	0.9810 
	0.9876 

	剩余年期
	49
	50
	
	
	
	
	
	

	修正系数
	0.9939 
	1.0000 
	
	
	
	
	
	


3、期日修正

  基准地价对应的是基准地价估价期日的地价，评估时间不同，土地市场地价水平也不同，因此必须进行期日修正，把基准地价对应的地价水平修正到宗地地价估价期日。各类用地期日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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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地基础设施配套程度修正

   天吉泰镇基准地价更新设定的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工矿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土地开发程度为 “五通一平”。若待估宗地基础设施配套程度没有达到或超过设定的开发程度，则利用基准地价来评估宗地地价时，需要在上述各项修正的基础上减去或加上相应的配套费用，将地价修正到实际开发程度下，各类用地开发费用。
表2-3-1  天吉泰镇土地开发费用表 

　　                                                  单位：元/平方米
	基础设施状况
	通路
	通电
	通讯
	通上水
	通下水
	通暖
	通燃气
	平整土地

	费用
	5～15
	3～15
	3～15
	5～15
	5～15
	6～20
	6～20
	3～15


三、天吉泰镇土地定级估价成果应用建议及说明
（一）成果的内容及应用建议

1、成果内容

（1）文字成果

①五原县天吉泰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评估工作报告；

②五原县天吉泰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评估技术报告；

③五原县天吉泰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评估成果报告。

（2）表格成果

①五原县天吉泰镇土地定级分级面积汇总表；

②五原县天吉泰镇单元总分值计算表；

③五原县天吉泰镇基准地价表；

④五原县天吉泰镇基准地价修正系数与说明表。

（3）图件成果

①五原县天吉泰镇商业服务业用地级别与基准地价图；

②五原县天吉泰镇居住用地级别与基准地价图；

③五原县天吉泰镇工矿用地级别与基准地价图；

④五原县天吉泰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级别与基准地价图；

⑤五原县天吉泰镇公用设施用地级别与基准地价图；

⑥五原县天吉泰镇商业服务业用地样点分布图；

⑦五原县天吉泰镇居住用地样点分布图；

⑧五原县天吉泰镇土地定级因素作用分值图

⑨五原县天吉泰镇商业服务业用地级别图；

⑩五原县天吉泰镇居住用地级别图；

⑪五原县天吉泰镇工矿用地级别图；

⑫五原县天吉泰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级别图；

⑬五原县天吉泰镇公用设施用地级别图。
（4）数据库成果

五原县天吉泰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数据库

（5）基础资料汇编

①城镇土地定级原始资料、中间过程计算结果表和其他过度图、表；

②因素作用分值图表；

③地价样点表汇编。

2、成果应用建议

五原县天吉泰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成果为该区加强土地资产管理，开拓房地产市场，实行对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发挥其经济杠杆作用。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应用建议：

（1）评估成果作用

城镇土地基准地价评估成果是城市的宝贵财富，不仅为政府管理土地市场提供了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地价数据，而且也为政府制定土地管理各项政策、法规和措施提供了依据，所以希望政府充分发挥土地市场地价的控制和经济导向作用，合理引导投资方向和土地利用方式。

（2）评估成果确定价格

依城市土地基准地价评估成果确定土地出让、转让价格。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条件下，流转中的任何土地都应具有自己的价格。作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或特殊政策的考虑，可采用优惠的地价对策，鼓励某些产业发展和引进外资，但要明确地价对策的区别，在明确估出应有地价的基础上，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自然条件，灵活的地价政策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

（3）评估成果土地级别价格数据

城镇土地基准地价评估成果提供了土地级别价格数据，建议政府在今后收取土地使用税费时，要从价征收，利用税收调节土地利用级差收益，抑制土地炒卖以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流失。

（4）估价成果要随着市场变化及时更新

地产市场是一个动态市场，地产市场发展变化或影响地价各种因素发生变化时，地价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为了保持基准地价成果和宗地地价评估标准的现实性，必须对地价进行重新评估，及时更新基准地价成果和宗地地价标准。成果更新方式，一般是使用两年对基准地价进行全面或局部重新评定。对局部条件发生较大变化的，可半年进行一次。

（二）成果的应用说明

　　1、土地定级成果的应用说明

　　（1）定级成果应用

　　土地级别反应城镇内部土地质量和利用效益的差异，可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土地计划等的制定提供依据，进而达到合理配置城镇土地，最大限度的发挥土地资产最佳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效益。

　　土地管理和城市规划部门应根据土地级别，遵循最佳利用原则，合理安排城市内各功能用地结构，尽可能提高各级别土地的利用效率，减少不合理的用地现象。

　　（2）各因素作用分值图的应用

　　应用此类图件时可采用等值线内插法判读或计算某一宗地的作用分值平均值。如利用商服繁华作用分值图，可量化某一宗地的商服繁华程度。当采用比较法进行宗地估价时，可计算待估宗地与参照宗地繁华程度比较系数，从而求得繁华程度的修正系数。同样，利用基准地价修正系数法评估土地亦可利用各因素作用分图，以此作为测算各类因素对待估宗地修正系数的依据之一。

　　2、基准地价成果的应用说明

　　（1）基准地价成果的应用

　　基准地价成果涉及到的部门多，应用范围广。

　　A、建立健全地价体系，为各部门、土地使用者、经营者服务；

　　B、为政府制定土地管理政策、法规、措施提供依据；

　　C、为投资者提供地价信息，合理引导投资方向；

　　D、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提供价格依据；

　　E、为企业清产核资、事业单产核定土地资产提供依据；

　　F、为有关部门收取土地费税提供依据。

　　（2）基准地价成果的应用说明

　　①应用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正体系成果的说明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主要用于宗地价格评估，即利用城镇土地级别、基准地价、修正体系等成果和代替原则，就待估宗地的区域条件与所在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对照系数修正表，选取相应的修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相应的修正，从而求取待估宗地在估价期日的地价方法。其主要工作步骤如下：

　　1）收集资料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材料，土地级别图表、基准地价图表、修正系数体系及说明。

　　2）土地级别：查明待估宗地所处的土地级别，该级别的基准地价和相应的修正系数、因素条件说明表。

　　3）影响因素：要调查影响宗地价格的因素指标条件，获取影响宗地价格区位因素指标、以及容积率、使用年期、宗地面积、形状等在内的个别因素指标。

　　4）确定系数：原宗地的区位因素指标条件与相应的修正因素条件说明表进行比较，确定待估宗地对应各项修正因子的优劣状况，再查找修正系数表，确定宗地各项修正因子应修正的比率，即区位因素修正系数。原宗地的个别因素指标条件与宗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的条件描述进行比较，确定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5）计算地价：利用下式计算宗地的价格

　　公式：   Pi= P×（1±K）×∏S                               

　　其中：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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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Pi——待估宗地价格；

　　      P——待估宗地对应的基准地价；

　　      K——待估宗地所有影响因素总修正值；

　        　∏S——待估宗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的乘积；

　　      Ki——第i个待估宗地区位因素修正系数。

利用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信息系统，可实现土地定级成果的动态管理与更新。保持土地定级成果的现势性，关键在于及时收集与更新原土地定级资料。

　　②成果应用的时效性说明

　　由于经济的发展、物价指数的变动、城市规划的要求、土地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变动，基准地价不会永固，为了强化土地市场调控，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地价动态监测系统，定期公布基准地价和相应的宗地标定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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